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

关于印发《信息上报工作考核办法》的通知

各中、基层人民法院：

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信息上报工作考核办法》经市高法院2013年第3次院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切实贯彻执行。执行中若有意见和问题，请及时反馈市高法院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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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信息上报工作考核办法

为进一步提高人民法院信息工作为决策服务的质量和效率，逐步建立科学的信息工作评价体系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信息工作的若干规定》，结合全市法院信息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信息工作考评方式

信息工作考评采用计分制。计分制考评综合考评信息数量、质量、效率等各个要素，通过分值计算，确定得分，并以得分总数评价法院信息工作。

二、信息载体及主要刊载内容
（一）重庆法院信息。设信息专刊、情况反映专刊、审判专刊。信息专刊主要刊载中、基层法院工作动态、工作成绩，贯彻落实市高法院决策部署情况等；情况反映专刊主要刊载审判实践中发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等；审判专刊主要刊载重大、典型及具有指导性的案件审判情况等。

（二）重庆法院简报。主要刊载市高法院领导重要决策，市高法院重大部署、重要文件，全市法院具有较强借鉴意义、值得推广实践的经验总结等。

（三）领导参阅。主要刊载署名文章、全市法院重要调研成果、经验总结等。

三、关于计分公式和分值标准

（一）计分公式

信息工作考评计分=信息采用分+加分-扣分

（二）分值标准

上报信息被市高法院任何一种信息载体采用，即获得信息采用分。分值标准是：《重庆法院信息》采用2分／条，《重庆法院简报》采用5分／条；《领导参阅材料》采用10分／条。

四、关于年度基本任务
各中级法院年度基本分确定为80分，区法院年度基本分确定为50分，县法院（重庆铁路运输法院按照县法院考核）考核基本分确定为40分。

五、关于加分和扣分
（一）加分

信息及时、全面、准确，有较高决策参考价值的，予以加分。加分标准主要参考信息刊物采用级别和领导批示情况确定。加分标准是：

各中、基层法院上报信息被市高法院采用、经市高法院上报后被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或市委办公厅采用的，信息采用分＝市高法院信息采用分×3；被中央办公厅采用的，信息采用分＝市高法院信息采用分×6。
各法院上报信息被市高法院采用、经市高法院上报后被中央领导批示的，每次加15分；被最高人民法院领导批示的，每次加12分；被市委领导批示的，每次加8分。被市高院领导批示，每次加5分。仅为批转办理批示的信息，按照前述标准减半加分。
同一条信息有多项加分的，分值实行累加计算。
（二）扣分
信息采编和报送违反及时、全面、准确原则的，予以扣分。扣分标准是：违反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信息工作的若干规定》、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重大紧急情况报送的规定》和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大要案件报送规定》，未及时上报信息的，扣10分／次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扣15分／次，并通报全市法院。信息内容失实、编报虚假信息或者在信息中隐瞒事实真相的，扣20分／次，并通报全市法院。凡被扣分的，一律取消当年信息工作评优评先资格。

六、关于信息考核和评先
本办法确定的年度信息考核分值，作为各中、基层法院年度考核中信息工作目标的依据。没有达到基本分的，信息考核分数每差4分，扣年度目标考核分0.1分；本年度信息考核分值排名前15位的中、基层法院，市高法院将予通报表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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